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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级经济法主观题专项训练-233 网校

1、【2018 年真题】3.甲、乙、丙、丁、戊五人共同投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甲、乙、丙、

丁以货币进行出资，戊用房屋进行出资。戊办理了权属变更手续将该房屋转移登记到公司名下，

但一直未实际交付房屋。公司章程约定各股东均等享有表决权。之后，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临时

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其中甲、乙、丙同意，丁和戊不同意。甲提出，戊未实际交付房屋，不

享有表决权。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问题：

（1）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约定各股东均等享有表决权是否符合规定？

（2）甲提出戊不享有表决权的异议是否符合规定？

（3）有限责任公司临时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能否通过？

【233 网校答案】

（1）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通过章程优先约定，若章程没有

约定，则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本案中，公司章程对表决权有特别规定，各股东可以均等

享有表决权。

（2）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出资人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

产出资，出资人已经就前述财产出资，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未交付给公司使用，公司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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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主张其向公司交付，并在实际交付之前不享有相应股东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

案中，戊未实际交付房屋，所以不享有表决权。

（3）可以通过。因为，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通过。本案中，戊不享有表决权， 享有表决权的 4 人中有 3 人同意，超过 2/3，所

以该决议可以通过。

2、【案例】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甲、乙、丙、丁分别持有公司 5%、20%、35%和 40%的股

权，该公司章程未对股东行使表决权及股东会决议方式作出规定。

【问题 1】甲是否可以提议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

【问题 2】丙和丁表示同意，股东会是否可作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决议？

【问题 3】乙和丁表示同意，股东会是否可作出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解答 1】不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 以上的董事，

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解答 2】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丙和丁合计持有 75％的股权，可以作出特别决议。

【解答 3】不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

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乙和丁合计持有 60％的股权，未达到特别决议通过的 2/3 以上

（66.67％）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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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7 月14 日，甲公司从乙公司购买了办公设备，合计20 万元，双方约定以商业汇

票付款。7 月15 日，乙公司签发了一张以甲公司为付款人、以乙公司的债权人丙公司为收款

人，金额为2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甲公司经提示在汇票上签章承兑。该汇票在交付给丙公司

时，丙公司要求甲公司提供保证人。甲公司遂请求丁公司保证，丁公司提出需以甲公司设定抵

押为保证生效条件，甲公司承诺设定抵押，丁公司以保证人身份在汇票上签章，并注明“该保

证以甲公司提供抵押为生效条件”。丁公司保证甲公司付款，但票据上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和

保证日期。汇票到期后，丙公司获悉甲公司财务状况不佳，遂直接向保证人丁公司请求付款，

丁公司拒绝付款，理由如下：（1）汇票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和保证日期，保证无效；（2）

甲公司未提供抵押，保证不生效；（3）即使保证生效，持票人应先向被保证人请求付款，只

有在被保证人不具有还款能力时才由保证人付款。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问题：

（1）丁公司拒绝付款的理由（1）是否成立？简要说明理由。

（2）丁公司拒绝付款的理由（2）是否成立？简要说明理由。

（3）丙公司可否直接向丁公司主张票据权利？简要说明理由。

【233网校答案】

（1）理由不成立。因为，保证人名称和保证日期皆为相对记载事项。保证人在汇票或者粘单

上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的，已承兑的汇票，承兑人为被保证人；未承兑的汇票，出票人为被保

证人。该案中，丁公司以保证人身份在汇票上签章已经成立票据保证，保证人在汇票或者粘单

上未记载保证日期的，出票日期为保证日期。

（2）不成立。因为，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该条件无效，保证依旧有效。该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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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司以保证人身份在汇票上签章已经成立票据保证，要承担票据上的保证责任。

（3）可以。因为被保证的汇票，保证人应当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中保证

人丁公司与被保证人甲公司对持票人即收款人丙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

4、恒利发展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本总额10亿元，主营业务为医疗器

械研发与生产。恒利发展拟通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筹集1亿元资金，并拟订了发行方

案，部分内容如下：

（1）拟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为1亿元，期限5年，面值100元；

（2）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00名的合格投资者，其中：企事业单位、合伙企业的净资产不得低

于500万元，个人投资者名下金融资产不得低于100万元。董事会讨论后，对上述方案中不符

合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2019年6月，恒利发展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债券

发行事项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持有4.5亿股有表决权的股票，发行公司债券

的议案获得2.3亿股赞成票。在表决时，持股比例为1％的股东孙某投了反对票。随后，孙某要

求恒利发展回购其持有的恒利发展全部股份，被恒利发展董事会拒绝。

要求：

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恒利发展拟订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中，有哪些内容不符合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

并分别说明理由。

（2）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是否符合法定表决权比例？并说明理由。

（2）孙某是否有权要求恒利发展回购其持有的恒利发展全部股份？并说明理由。

【233网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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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发行对象的数量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发

行，每次发行对象不得超过200人；②对合格投资者的资质要求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企事

业单位法人、合伙企业的净资产应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名下金融资产应不低

于人民币300万元。

（2）符合法定表决权比例。根据规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属于股东大会的一般决议，应由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在本题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持有表

决权4.5亿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赞成票2.3亿股，超过了半数。

（3）孙某无权要求恒利发展回购其股份。根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仅

限于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有异议。

5、（2017年）2016 年 1 月，甲个人独资企业（下称甲企业）向陈某借款 50 万元，双方

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 6 个月：年利率 24%；利息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

付。合同未约定逾期利率。王某、李某为该笔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在王某、李某与陈某签订

的保证合同中，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方式。借款期限届满，甲企业无力偿还借款本息，陈某要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在保证责任承担上存在分歧，陈某以甲企业、王某、李某为被告，向

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甲企业偿还借款本息，包括按年利率 24%计算的逾期利息；王某、李

某为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庭审中，保证人王某、李某答辩如下：

（1）本案中借款年利率高达 24%，明显属于不合法的高利贷，贷款利息应按照银行同期贷

款年利率 6%计算；

（2）借款合同未约定逾期利率，逾期利息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 6%计算；

（3）本案中，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陈某应先就甲企业财产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不足部分

再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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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和担保、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回答下列问题：

（1）王某、李某的答辩（1）是否成立？简要说明理由。

（2）王某、李某的答辩（2）是否成立？简要说明理由。

（3）王某、李某的答辩（3）是否成立？简要说明理由。

【233网校答案】

（1）王某、李某的答辩（1）不成立。因为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 24%（≤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题中，约定的借期内利

率未超过年利率 24%，陈某有权要求按照 24%计算利息。

（2）王某、李某的答辩（2）不成立。因为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

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本题中，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为 24%，陈某有权要求按照借期内的利率24%计算逾

期利息。

（3）王某、李某的答辩（3）不成立。根据规定，如果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题中，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方式，

王某和李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6、2018年1月1日，甲公司向乙公司借款100万元，期限1年。双方未约定借期内是否支付利

息，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应乙公司的要求，丙公司以其小汽车为该笔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2018

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了书面抵押合同，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同时，丁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了保

证担保，丁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书面保证合同，但未约定是连带责任保证还是一般保证，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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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保证与抵押实现的先后顺序也未进行约定。借款到期后，甲公司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乙

公司遂直接要求丁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丁公司拒绝，理由有二：第一，乙公司必须先向丙公司

实现抵押权；第二，丁公司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抗辩权。

要求：

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如果乙公司主张甲公司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人

民法院是否应予以支持？并说明理由。

（2）乙公司是否取得了对小汽车的抵押权？并说明理由。

（3）丁公司关于乙公司必须先向丙公司实现抵押权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4）丁公司关于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233网校答案】

（1）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

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2）乙公司取得了对小汽车的抵押权。根据规定，当事人以交通运输工具设定抵押，抵押权

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3）丁公司的主张不成立。根据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

保，当事人对承担担保责任的顺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执行第三人(丙公

司)的物保，也可以首先要求保证人(丁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4）丁公司的主张不成立。根据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本题中，丁公司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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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8年）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注册地在 M 市，2018 年 1 月发生事项如下：

（1）自产建筑用砂土、石料并销售，取得含税销售额 3429.9 万元，从事运输装卸服务，取

得含税销售额 114.33 万元，为了自产建筑用砂土、石料购进……

（2）购进办公用品，支付价款 1000 万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税额 170 万元。

（3）进口设备，M 地海关确定的关税完税价格为 500 万元，关税税率 10%，增值税税率

17%（现已变）。问题：

①计算事项（1）应缴纳的增值税。

②购进办公用品的进项税额能否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简要说明理由。

③计算事项（3）甲公司进口设备应缴纳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233网校答案】

（1）事项（1）应缴纳的增值税=（3429.9+114.33）÷（1+3%）×3%=103.23（万元）。

【解析】采用简易计税办法计税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2）可以抵扣。因为外购货物，用于生产经营并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可以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

（3）事项（3）甲公司进口设备应缴纳的进口环节增值税=500×（1+10%）×17%=93.5（万

元）。

【解析】进口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进口非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税率=（关

税完税价格＋关税税额）×税率。

8、某商业银行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2018年第四季度有关经济业务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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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进4台自助存取款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40万元、税额6.40万元；

（2）租入一处底商作为营业部，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100万元、税额10万元；

（3）办理公司业务，收取结算手续费31.80万元(含增值税)，收取账户管理费21.20万元(含增

值税)；

（4）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取得利息收入106万元；

（5）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取得收入318万元(含增值税)；

（6）销售一批债券，卖出价为8056万元(含增值税)，该批债券买入价为7950万元(含增值税)，

除此之外该银行无其他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上一纳税期金融商品买卖销售额为正差且已纳税。

已知：该银行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通过认证。

要求：

根据上述内容，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计算该银行2018年第四季度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2）计算该银行2018年第四季度的销项税额；

（2）计算该银行2018年第四季度应纳增值税税额。

【233网校答案】

（1）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6.40+10=16.40(万元)。

【知识点】当期进项税额的确定

（2）销项税额=31.80÷(1+6％)×6％+21.20÷(1+6％)×6％+318÷(1+6％)×6％

+(8056-7950)÷(1+6％)×6％=27(万元)。

【知识点】当期销项税额的确定

（3）应纳增值税税额=27-16.40=10.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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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一般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的计算

9、（2018年）甲企业为中国居民企业，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与销售，属于国家重点扶

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017 年度甲企业的销售收入为4600 万元，销售成本为2000 万元，年

度利润总额为600 万元，其他有关需要纳税调整的事项资料如下：

（1）销售费用：广告费500 万元、业务宣传费220 万元；

（2）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50 万元；

（3）营业外支出：税收滞纳金5 万元，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向贫困山区的捐款84 万元；

（4）投资收益：国债利息收入5 万元，从境内被投资非上市居民企业分回的股息40万元；

（5）实际发放的合理工资薪金200 万元，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38 万元。

已知：各项支出均取得合法有效凭据，并已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其他事项不涉及纳税调整。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和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问题（答案中

的金额均用“万元”表示）：

（1）计算甲企业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应调整的应纳税

所得额（需写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2）计算甲企业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业务招待费支出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需

写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3）计算甲企业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营业外支出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写

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4）计算甲企业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投资收益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写明

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5）计算甲企业2017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职工福利费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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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应纳税调增或调减）。

（6）计算甲企业2017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233网校解析】

1.

【答案】（1）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限额=4600×15%=690（万元）。（2）企业实

际发生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500+220=720（万元）。（3）由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实际发

生额大于税法扣除限额，所以只能税前扣除690 万元（4）因此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应纳税调

增=720-690=30（万元）。

【解析】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

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

度结转扣除。

2.

【答案】（1）业务招待费的扣除限额是双标准，其1=50（发生额）×60%=30（万元）；其

2=4600（销售收入）×5‰=23（万元）。（2）税前准予扣除的业务招待费为23 万元。（3）

业务招待费应纳税调增50-23=27（万元）。

【解析】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实际发生额的60%扣除，但

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3.

【答案】（1）税收滞纳金不得税前扣除，所以纳税调增5 万元。（2）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

限额=600×12%=72（万元），实际发生额84万大于税法扣除限额，所以实际可以扣除应该

是72万元。（3）所以纳税调增=84-72=12（万元）。（4）营业外支出合计应纳税调增=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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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解析】（1）税收滞纳金不得在税前扣除。（2）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

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

予结转以后3 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4.

【答案】（1）国债利息收入属于免税收入，居民企业从非上市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2）投资收益应纳税调减=5+40=45（万元）。

【解析】（1）国债利息收入属于免税收入。（2）居民企业从非上市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

5.

【答案】（1）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限额=200×14%=28（万元）。（2）实际发生38万元大

于税法限额，所以实际扣除28万元。（3）职工福利费应纳税调增=38-28=10（万元）。

【解析】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

6.

【答案】（1）应纳税所得额=600+30+27+17-45+10=639（万元）。（2）应纳税额=639

×15%=95.85（万元）。

【解析】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